
支持联合国人居署 
国际参与宪章 

旨在实现联合国人居署新城市议程 
 

执行摘要 
 

人居专业人员论坛：2024 年世界城市论坛 

埃及开罗 
 
宪章背景 

 

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（UDHR）保障了生命、健康、食品、水和卫生的权利，而这些权利却受到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。 

 

由于城乡发展中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，导致了日益加深的民主赤字。 

 

“末日时钟”在滴答作响。不可接受的地域不平等以及人为和自然灾害威胁着所有社区，尤其是处于弱势和流离失所的人

群。 

 

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规划和发展实践，以确保所有人都有权利参与城市和地域变化的规划、设计和管理。 

 

因此，人居专业论坛（HPF）提出了《国际参与宪章》，以确保所有人的声音在城市和地域发展中得到倾听，以及落实所需

的成果、原则和行动条款，不分社会地位、年龄、性别或其他限制。 

 

宪章的成果 
 

《国际参与宪章》中的原则和条款在城市和地域战略、政策、项目等方面将产生以下成果： 

 

• 通过将地方知识、经验和数据融入政策制定过程并加强法律框架，促进有效民主。 

 

• 通过确保所有人的声音（尤其是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和社区）被包容、倾听、重视并付诸行动，促进社会公正、公

平、尊严和包容。 

 

• 通过更广泛多元的观点、创意、经验和数据，使决策更加符合实际。 

 

• 通过支持和创建共识与问责，以及在地方解决争议和冲突，增强计划、政策和项目的合法性、可接受性和执行力。 

 

• 通过提供对长期稳定性和决策承诺的信心，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。 

 

• 赋予地方社区责任，了解并有效行使其人权，发起并实施变革，从而建设和维持社会资本。 

  



 

 

 

宪章的参与原则 
 

基础原则 

 

原则1：尊重人权与尊严：保护所有人不可侵犯的尊严权。 

 

原则2：生态尊重：确保自然与人类环境之间的和谐、可持续性和韧性。 

 

原则3：开放的参与过程：建立开放、可接触、包容、有意义、可衡量和透明的过程，使人们的声音有效地被倾听和落实。 

 

面向成果的行动原则 

 

原则4：实现参与权利：在各类计划和项目生命周期中，嵌入参与权利，通过法律机制保证其有效性。 

 

原则5：优先恢复行动：优先考虑急需的参与行动。 

 

原则6：变革性改变：推动行为和成果的长期改变。 

 

情境敏感的行动 

 

原则7：消除障碍：在法定和非法定流程中消除社区和利益相关方知情、积极和可衡量的参与障碍。 

 

原则8：交叉利益与生活体验：尊重和接纳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身份和生活经验。 

 

原则9：结构和制度差异：在参与安排中考虑文化、法律和社会特征，尤其是在正式和非正式定居点之间的参与方面。 

 

知识共享 

 

原则10：知识共享：确保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，包括通过以下方式利用数字技术： 

• 与数据观察库和标准相连的空间数据库 

• 包含公众咨询功能的开放数据框架和数字工具 

 

  



宪章目标 
 

第1条：定义：促进有助于决策、减少冲突、平衡利益与权利的参与过程，通过识别所有人的需求和愿望，提升透明

治理、问责和地方民主。 

 

第2条：目标：通过协作参与，实现战略、计划、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行动方案的共同拥有和接受，解决冲突，保障权

利，并实现为所有人服务的共同解决方案。 

 

第3条：增强非正式定居点居民的信任与希望：为支持全球行动计划，非正式定居点的升级项目需超越传统参与方

式，通过地方社区的治理、自我倡导和代表的路径和资源，增强当局和社区之间的信任。 

 

第4条：与土著人民和解：考虑到历史伤害和持续的排斥，参与过程必须超越法律权利的保护，为其提供发声渠道，

遵循《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》。 

 

宪章的变革性过程 
 

第5条：参与和代表：参与过程应超越信息提供，提升意识，保障所有人参与，从而根据具体的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

环境需求调整行动。 

 

第6条：信息和教育：参与过程在所有阶段必须主动提供完整和可访问的信息，确保信息权和透明度的法律保障，以

及公平的理解。 

 

第7条：操作规则：操作规则应符合地方情况和计划、项目的规模和范围，公众部门应提前就如何保障参与权进行协商。 

 

第8条：接触与表达：应确保表达需求、关注和意见的舒适、尊重、安全和自由的选择，允许多模态、多向的互动交流。 

 

第9条：持续性：所有参与者不仅应充分参与概念和实施，还应参与监测和更新。 

 

宪章的实施 
 

第10条：参与实践与流程的基准评估：所有权威机构应依据宪章第3和第4项附表的基准评估实践有效性。 

 

第11条：相关专家：所有专业人士应具备促进和评估参与者观点的技能，包括参与灾后恢复的战术城市主义。 

 

第12条：决策权威：各级权威应理解具体情境，并保障和支持参与性规划过程。 

 

第13条：宪章实施监测：HPF将协助《国际参与宪章》的推广、实施和监测，促进经验的传播。 

 

第14条：奖励优秀实践：鼓励签署国表彰优秀实践，鼓励经验交流。 

 

第15条：与其他文书的关系：宪章的实施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、新城市议程和其他国际人权框架。 
 
 


